
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建造协会
 

佛装配智建协[2024]12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上半年佛山市装配式建筑

示范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佛山市推广装配式建筑实施办法》（佛府办〔2019〕

8号）和《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（2018—2025 年）》（佛府

办函〔2019〕8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动我市装配式建筑提

质增效，以优秀示范工程项目为引领，提升我市新型建筑工业化水

平，促进我市现代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现组织开展 2024 年上半年

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申报、评审工作，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由建设单位申报，或由建设单位与主要参建单位（设计、施

工、EPC）联合申报；

2.项目于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通过佛山市装配式

建筑项目技术评价，且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；

3.具有一定的建筑规模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单体建筑面积原则

上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；钢结构单体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5000

平方米；木结构单体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000 平方米；住宅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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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别墅区、工业园区等群体建筑可组成建筑组团申报，住宅小区

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20000 平方米，别墅区、工业园区建筑面积

原则上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；

4.项目选定的技术体系先进、合理，积极应用建筑业新技术，

装配率等指标达到国家、广东省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或《广东

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佛山补充实施指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一、申报材料

1.《佛山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2、3）；

2.已通过的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阶段技术评价意见书；

3.申请单位资质证明相关材料；

4.技术体系介绍、新技术应用情况和装配率等指标执行情况说

明；

5.管理团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参加佛山市装配式建筑与智能

建造协会培训的相关证明（如有）；

6.申报装配式建筑实施阶段示范项目应提供施工许可证、质量

安全管理体系、专项施工方案相关文件以及项目分部分项工程质量

验收合格相关材料；

7.其他业绩证明材料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1.项目申报。各申报单位对照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要求，于

2024 年 7月 15 日前将《申报表》（加盖公章扫描件）发至以下邮

箱 2158850028@qq.com（电子邮件主题应注明申报单位、申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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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
